



















仙公管委发〔2022〕2 号


关于试行适当缩短招投标项目招标时间 工作的通知

各市场主体、各有关单位：
为切实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营商环境，推动服务更加 便捷、高效，根据鄂公管委发[2022]1 号《持续深化全省公 共资源交易领域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措施》精神， 拟试行适当 缩短招投标项目招标时间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适用范围
在本行政区域内，依法必须招标的各类工程建设项目。
二、适用缩短招标时间的情形
1.简单小型项目(包括施工技术方案简单、工期较短、 季节性强的小型工程， 以及采购标准通用设备、材料和相关

服务)，工程类不超过 600 万元，货物采购类不超过 300 万 元，服务类不超过 150 万元；
2.采取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项目；
3.采用全流程电子化交易，投资额度 5000 万元以上， 项目时效性强，情况特殊的，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或 市政府分管领导签批同意，可适用此情形。
三、缩短招标时间的要求
1.符合上述情形的工程项目，招标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 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，最短不得少于 10 日；
2.招标文件获取期限不得少于 5 天；招标文件的澄清或 者修改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，应当为编制投标文件 预留合理时间，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 在投标人。在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至少 5 日前通知；
3.潜在投标人、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投标 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 (除招标时间以外)， 有权在投标文件截止 4 日前向招标人提出异议。招标人收到 异议后应当依法处理；
附件：1.招标项目缩短招标时间申请表(Ⅰ) (此表适 用于情形 1、2)
2.招标项目缩短招标时间申请表(Ⅱ) (此表适 用于情形 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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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招标项目缩短招标时间申请表(Ⅰ)
年   月   日

	
项目名称
	
	项目概算 (万元)
	

	
招标人
	
	项目负责
人及联系
方式
	

	

工程概况
	

	
拟缩短时间
	自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共   天 (缩短    天 )

	

业务科室 意    见
	

	

分管领导 意    见
	

	


主要负责人 意      见
	


备注：此表适用于情形 1、2。

附件 2
招标项目缩短招标时间申请表(Ⅱ)
年   月   日

	
项目名称
	
	项目概算 (万元)
	

	
招标人
	
	项目负责
人及联系
方式
	

	

工程概况
	

	
拟缩短时间
	自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共    天 (缩短    天 )

	
业务科室 意   见
	

	分管领导 意    见
	

	
主要负责人 意      见
	

	

市政府分管 领导意见
	


备注：此表适用于情形 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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